
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在員工薪酬說明及政策 
  

公司章程明定員工酬勞提撥比率 

本公司章程第三十條之一明定公司應提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 5%為員工酬

勞，且前述員工酬勞總額中提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 3%為基層員工之員工酬

勞。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，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，得包括符合一

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。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

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。 

 

基層員工薪酬政策及實際分派情形 

本公司將經營成果與員工共享，114年本公司董事會提撥 113年度獲利之 15%

為員工酬勞，其中 113年度獲利之 11%為基層員工酬勞，基層員工酬勞達總員

工酬勞之 73%。此外，114年本公司已依營運成果及員工績效考核結果為基層

員工調增薪資、發放績效獎金，以激勵基層同仁為本公司營運目標努力。 

 

員工享有與績效連結之獎金等變動報酬 

本公司除針對營運目標的達成，也細緻地從管理階層指標、部門工作目標及個

人績效，由上而下結合永續發展指標及實踐企業永續發展為使命，為此設計激

勵獎酬制度以回饋努力工作的同仁。以績效獎金為例，評核同仁當年度工作表

現所進行之績效考核，考核內容為定量工作目標與定性職能行為，同時將風險

及永續管控相關指標 (如:工安、品質、資安及減碳等指標) 納入考核項目。除

致力達成企業獲利成果之外，亦做到對環境友善及兼顧社會利益。 

 

員工持股信託 

本公司員工持股信託計畫適用於本公司全體同仁，採自由參加，同仁由每月薪

資中提撥固定金額，公司相對提撥 1:1公提金，存至專用持股信託專戶，114年

度參與計畫之員工已達全體員工人數的 58%，期望不僅達到留才目的，更協助

同仁累計財富，規劃未來退休生活。 

 

 


